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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作为食品原料使用的违法行为 ,监督企业确保食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销售。工商部门要加强对食品

生产经营证照的管理 ,打击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和假冒商标、标识及包装物的违法行为。质检部门要加

大对制售伪劣食品的查处力度 ,加强食品的质量监督和检验工作。公安部门要配合工商、卫生、质检等执法

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予以追究。

(三)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形成联合打击的合力。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卫生部、质检总局等 8 部局《关于深

入开展食品打假专项斗争联合行动的通知》(卫法监发〔2001〕147 号)的要求 ,加强和巩固已建立的协调机制 ,

落实各项协调会议、信息沟通、重大案件通报和联合督查等协调制度 ,共同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四)加强宣传教育 ,倡导良好的商业道德。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正面宣传 ,把好新闻

报道关。要通过新闻媒体做好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和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社

会监督的积极性 ,引导消费者树立防范意识和正确的消费观念。同时 ,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行业自律。

(五)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 ,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

领导 ,落实各项管理责任。凡管理失查 ,监管不力的 ,要追究有关当事人和行政领导的责任 ,切实保护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安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二 ○○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348 号

卫生部关于加强 2002 年元旦、春节期间

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

为进一步做好 2002 年元旦、春节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在前一阶段开展的食品打假专项斗争、

学校食品卫生专项监督检查、食品卫生许可证专项治理整顿等食品安全监督执法工作基础上 ,各地要进一

步加大监管力度 ,防止节日期间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加强领导 ,高度重视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关心

群众生活 ,密切联系群众的大事来抓 ,按照我部的工作部署 ,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 ,加强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监督检查工作 ,采取有效的措施 ,把这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二、要结合节日期间食品销售和当地群众饮食习惯等消费特点 ,因地制宜 ,积极做好预防和控制食物中

毒的各项准备工作 ,包括制定食物中毒处理预案、培训食品加工单位和餐饮单位主管负责人、提高医疗机构

应急处理能力、掌握食物中毒的诊断和救治方法 ,做好节日期间救治食物中毒病人的准备工作。

三、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 ,落实工作责任制。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节日食品市场的

监督检查计划 ,重点检查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餐饮业及街头食品摊贩的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要按照我部

《关于开展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证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卫法监发〔2001〕318 号)要求 ,对持证单位进

行全面清理整顿 ;对无证、无照、无经营条件的食品经营单位和街头食品摊贩要坚决予以取缔。触犯刑律

的 ,要按照规定及时移送公安司法部门处理。

四、要把节日市场食品卫生监督检查工作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节日

期间不法分子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 ,坚决取缔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加工黑窝点 ,防止伪劣食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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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食品流入节日市场 ,扰乱食品生产经营秩序。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大案例和违法行为 ,各省级卫

生行政部门要在接到报告后 6 小时内报告我部。

五、要加强部门协调与配合 ,及时通报有关食品安全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和

巩固食品打假专项斗争工作协调机制 ,与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相互衔接和督促 ,落实各项责任分工 ,形成

食品安全监督执法工作的合力。

六、要配合舆论宣传部门做好节日市场 (旅游景点) 食品卫生的宣传工作。要加大宣传力度 ,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 ,并及时将监督检查情况 ,大案、要案的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布。同时 ,也要向社会公布一些严格执

行食品卫生法的优秀企业 ,正确引导消费。

七、要严格执行食物中毒的紧急报告制度 ,凡隐瞒、延误重大食物中毒报告的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依

法严肃处理 ,我部将对处理结果进行通报。

请各地将制定的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工作计划于 12 月 28 日前函报我部法监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卫生部关于认定毛油问题的复函
卫法监函[2001 ]142 号

福建省卫生厅 :

你厅《关于如何认定毛油的紧急请示》(闽卫法监 [2001 ]325 号) 收悉。根据 GB 8873 —88《油脂工业名词

术语》41116 条规定 ,所谓“毛油”是指“经压榨或浸出得到的未经过滤的油。”来函中询问的油经压榨后再用

滤油机高压澄清过滤 ,可以判定该油不是毛油。该油的卫生质量监督管理应按照 GB 2716 —88《食用植物油

卫生标准》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一年九月五日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美国库拉索芦荟是否可以食用的复函
卫法监食便函[2001 ]283 号

四川省卫生厅 :

你厅“关于美国库拉索芦荟是否可以食用的请示”的函 (川卫疾发 [ 2001 ]128) 收悉。美国库拉索芦荟

(Aioebarbadensis Miller)在我国没有长期食用史 ,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生产销售。如作为普通食品原料 ,应

按《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进行申报审批和监督管理 ;如作为保健食品原料 ,应按《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进行申报审批和监督管理。

此复。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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